[bookmark: _Hlk154749579]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約用人員離職申請單
	單位
	
	職稱
	

	姓名
	

	到校日期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	離職生效日期
(自此日起不再支薪)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離職事由
	□ 離職（原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□ 退休（□自願退休　　□屆齡退休）

	協議事項
	本人年度未休畢特別休假工資及加班補休未休畢工資發給日期，
[bookmark: _GoBack]□同意：於離職生效日後1個月內發給。
□不同意：因特殊考量，本人擬另案簽辦。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
	批示

	
	
	
	







備註：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規定摘述如下：
　一、約用人員自請辭職時，應準用第11條第1項預告期間規定，以書面提出。
　　（一）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，於十日前預告之。
　　（二）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二十日前預告之。
　　（三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十日前預告之。
　二、約用人員離職時應親自辦理離職及移交手續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親自辦理者，經單位主管核准，得委託他人代理，但所有一切責任仍由原經辦人負責。如未辦理移交、移交不清或有其他情事致生損害時，本校得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。
　三、本表奉核後，請送人事室存查，並請當事人填寫「約用人員離職手續單」，俾至相關單位辦理各項結清手續。
